
我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评估工作推进计划

相关单位 职责 牵头工作 时间节点

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
（牵头部门）

统筹评估全过程，沟通外方合作机
构，对接上级业务主管部门。

1.统筹做好评估准备工作，组织培训会议；
2.发布评估工作通知；
3.沟通协调外方合作院校及上级主管部门；
4.出具各类教育主管部门所需材料，协同高教研究与教学
质量评估中心，审核项目执行学院提交的自评报告及支撑
材料；
5.汇总全校评估材料报送省教育厅及学位中心。

按教育部评估实际要求，全面组织开展各项工作。

高教研究与教学质
量评估中心

指导与质量保障

1.协助指导项目执行学院规范撰写自评报告；
2.日常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价；
3.协同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对标评估工作要求，根据本
科教学评估经验，对自评报告修改提出意见和建议。

1.2025年10月:针对目前项目执行情况提出完善运
行建议；
2.2026年6月底：根据项目执行学院提供的评估材
料，提出修改建议。

项目执行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负责具体项目的自评及材料准备

1.对照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发布的《中外合
作办学评估单位自评工作手册》开展自评；
2.撰写项目《自评报告》、党建工作情况总结，提供教育
部要求实施的“四个三分之一”测算依据；
3.组织满意度调查。

1.2026年6月：完成自评报告初稿的撰写；
2.2026年7月：自评报告定稿，交由高教研究与教
学质量评估中心及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联审；
3.2026年10月前：配合完成学生满意度调查。

教务处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保障教学管理合规性

1.协助指导项目执行学院，就教育部“四个三分之一”测
算依据、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方案等进行审核和监督，对
出现的问题及时与项目执行学院进行沟通反馈；
2.出具教育主管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2026年6月中旬：完成教学相关材料审核。

计划财务处 确保资金使用合规

1.设立中外合作办学专项账户；
2.提供2025会计年度的《中外合作办学财务报告》； 
3.公对公境外汇款证明原始凭证；
4.按照上级部门要求，做好涉税信息报送。

2026年6月中旬：提交财务报告及其他佐证材料。

学生工作部
（学生处、武装部）/

招生就业处
提供学生管理及就业数据

1.协助指导项目执行学院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及管理工作 ；
2.协助项目执行学院开展毕业生满意度调查、在校学生满
意度调查；
3.提供招生就业相关材料。

2026年6月中旬

教师工作部
（人事处）

提供师资队伍资质证明
1.审核中方教师资质；
2.出具师资评聘制度、培训与考核制度等相关佐证材料。

2026年6月中旬

国有资产管理处 提供资产管理制度
1.提供资产管理制度；
2.出具其他相关佐证支撑材料。

2026年6月中旬

审计处 负责财务审计与复核
1.提供《财务审计报告》；
2.出具其他相关佐证材料。

2026年7月中旬

注：此工作分工依据2024《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单位自评工作手册》及2025申报本科以上高等学历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核查情况表


